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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法办发〔2021〕12号


中共嘉峪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嘉峪关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党工委，郊区党工委，市委各部门，市级国家机关及各部门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嘉各单位党组（党委）：
现将《嘉峪关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嘉峪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6月8日
嘉峪关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考核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加快打造全省首个“无证明城市”，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动减证便民工作落到实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甘肃省全面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甘政办发〔2020〕15号）和《嘉峪关市全面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嘉政办发〔2020〕30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市政府各部门、全市各承办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的单位落实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的年度考核工作。
第三条　考核工作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领导下，由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委依法治市办）牵头，市司法局和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共同组织实施。考核工作从2021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次，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部门、各单位及其班子法治建设和“放管服”改革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循客观公正原则，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第五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部门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的组织领导情况、梳理公示承诺制事项目录情况、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情况、采用承诺制具体办理依申请类事项情况和总结梳理相关经验做法及工作成效情况等。
第六条　市司法局负责制定年度考核方案，明确具体考核指标和分值，商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达成一致，报市委依法治市办审定后实施。
第七条　考核工作于每年11月初开始，12月底前完成。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一）部门自查。各相关单位对本单位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应包含承办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已公布承诺事项数量、采用承诺制办件量、主要做法及工作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下一步工作打算等内容），于11月15日前报市委依法治市办。各单位对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实地核查。11月30日前，由市司法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组织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考核小组，采取检查、抽查等方式，对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进行实地核查。实地核查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进行。
（三）综合评议。考核小组根据各单位自查情况，结合实地核查和日常工作掌握情况，提出考核结果，报市委依法治市办审议。
第八条　考核结果分为A、B、C三个等级。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考核等级为A级：
1.领导重视、安排部署到位；
2.承诺制清单按要求梳理公布、清单事项按承诺制办理；
3.工作机制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完备；
4.工作成效显著、提炼的经验做法具有典型性；
5.考核得分排在各单位前10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C级：
1.相关工作推进不力，事项梳理、办件量双双排名靠后；
2.存在无法律法规依据收取证明情形或相关事项证明应取消未取消、应承诺未承诺的；
3.办事企业或群众反映问题比较集中，减证便民落实不到位、不按要求整改；
4.考核得分排在全市后5名的。
（三）考核等级在A、C级以外的为B级。
第九条　考核结果报经市委依法治市办同意后，向全市通报，作为对各部门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对考核等级为C级的，由市委依法治市办提出限期整改要求。相关单位应当制定整改措施，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面报告，由市委依法治市办负责督促落实。
第十一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谎报造成考核结果失实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报相关单位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二条　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打造“无证明城市”工作中，若因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先行先试造成工作失误的，应当优先适用《甘肃省鼓励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试行）》和《嘉峪关市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实施办法（试行）》，最大限度采用容错机制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委依法治市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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